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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　函

地址：10052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1段17號

承辦人：謝美君

電話：23514078#1725

傳真：23512504

電子信箱：mj-ao3rmp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3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青推字第106301330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實施計畫及報名表各1份(30133000A00_ATTCH1.pdf、30133000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本處辦理106年度「潮青！意思意思設計一下」培力工作

坊一案，惠請公告周知並踴躍推薦學生報名參加，請查照

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配合教育局創客教育計畫及充實本市國高中(職)應屆畢

業生於申請考試後之校外學習，特運用本處創新學習基地

各項資源，規劃【潮青設計】系列課程，以增進學生數位

設計知能，讓參與學員學習3D列印、雷射雕刻、熱昇華轉

印與物聯網的簡易運用。希望藉此開啟學生設計視野，並

試探將無限創意轉換成創意產品之可能性。

二、活動時間：

(一)高中職體驗工作坊：106年5月1日、4日、8日、11日、1

5日、18日，9:00-16:30，每梯各1日，共計6梯。

(二)國中體驗工作坊：106年6月1日、8日、12日、15日、19

日、22日，9:00-16:30，每梯各1日，共計6梯。

三、招收對象與名額：本市所屬國中暨高中職應屆畢業生，須

由學校統一推薦，一校至多推薦10人(須同梯)，各校請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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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參加學生公假，並自行視需求派請一名教師帶隊或由學

生自行至本處參加課程。

四、報名日期與方式：

(一)本工作坊屬免費課程，請各校填妥報名表後傳真至本處

(FAX:23512504)並來電確認。

(二)高中職體驗工作坊報名期間為106年3月30日至4月21日

。

(三)國中體驗工作坊報名期間為106年4月24日至5月22日。

五、檢附活動實施計畫及報名表各1份；紙本海報另於106年3

月24日(五)以公文交換方式送達。詳細活動資訊請參閱實

施計畫，本案如有相關疑義請洽推廣教育課謝小姐，電話

：2351-4078轉分機1725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

立國民中學、臺北市私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、臺北市私立國民中學（含完

全中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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